
1 
 

 

2021 年 11 月 8 日 

保险机构治理专题（三）——从事前准入和事后评价的角度加强对董

监高的监管 

引言 

2021 年 5、6 月相交之际，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先

后发布了《银行保险机构董事监事履职评价办法

(试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21

年第 5 号）（以下简称“5 号令”）和《保险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21 年第 6

号）（以下简称“6号令”）。这两项规定分别从事

后评价和事前准入的角度强化了对保险机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这三类重要人员（合称

“董监高”）的监管，作为对同期发布的《银行

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的补充。 

一、 什么是合格的董监高 

6 号令为获准成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设置了条件，其适用于事前准入的情形；5 号

令则对于已经成为董事和监事的人员在履职期间

的行为设置标准，其适用于事后监管的情形，而

且从适用范围来讲，5 号令适用于银行和保险两

类机构，且不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两项规则对

相关人员的要求高度重合，体现了监管逻辑的一

致性。这些维度包括： 

1、 独立性（与道德水准）：独立性是从准入前

到履职期间一以贯之的要求，在监管机关

看来是董事和监事的核心职业道德准则。

独立性主要体现在独立于股东、特别是大

股东或提名股东的意志，自主地按照职业

准则履行职责，以维护公司利益和保护其

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2、 合规性：从准入的角度，6 号令要求拟任

职人员应具有良好的合规记录；从履职评

价的角度，5 号令要求在职人员必须遵守

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公司章程，推动和

监督保险机构守法合规经营。 

3、 专业能力：在统一的学历和工作履历要求

的基础上，6 号令还根据拟任职务的不同

区别设置了各职务的专业准入门槛，使得

任职资格条件更具有针对性。另一方面，5

号令则要求在职人员在任职期间不断提升

履职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基本素质。 

4、 具有履职所需的时间：6 号令明确要求拟

任职人员应具备在中国境内正常履行职务

必需的时间和条件。5 号令则设置了相关

配套制度确保这些人员获准任职后也能投

入足够的时间履行职务，并将相关表现纳

入履职评价体系中。 

5、 忠实义务：董监高的忠实义务起始于其正

式任职之后，因此属于履职评价的范畴。

董监高对保险机构负有忠实义务，因此应

以保险机构的最佳利益行事，而非将个人

利益或者大股东、提名股东的利益置于前

端。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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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可参考《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列举

的情形。 

6、 勤勉义务：此项业务也属于履职评价的范

畴。为落实此项要求，5 号令明确提出了

多项操作性很强的评价标准，后文将详细

论及。 

二、 准入方面的新变化 

6 号令生效后取代了原《保险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监会令

〔2010〕2 号，根据保监会令〔2014〕1 号第 1

次修改，根据保监会令〔2018〕4 号第 2 次修改），

在简化任职资格核准流程的同时并未放松对董监

高的准入和管理要求。有关流程方面的具体规定

本文不予展开，兹仅列举若干新规定以体现准入

方面的变化。 

1、 6 号令正式取消了任职资格考试要求，今

后董监高申请任职资格核准之前不再需要

参加和通过资格考试；但是另一方面，6

号令规定监管机构可以对拟任职人员进行

任职考察，而保险法规及相关知识测试也

是考察内容之一。因此，新规在取消形式

化的考试的同时仍然保留了以更为灵活的

方式考察拟任职人员专业素质的机制。 

2、 对于兼任其他经营管理职务的拟任职高

管，删除了“具有必要的时间履行职务”

这一要求，可能因为此项要求缺乏客观的

判断标准。将来对于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

是否会影响其在保险机构的任职将主要通

过履职评价机制来判断。 

3、 任职资格核准申请材料方面的主要变化，

体现对高管反洗钱义务的重视以及历史任

职情况的关注： 

（1） 新增接受反洗钱培训情况报告及本人

签字的履行反洗钱、反恐怖融资义务

承诺书； 

（2） 拟任人最近三年曾任金融机构董事长

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应当提交其最近

一次离任审计报告或经济责任审计报

告； 

（3） 频繁更换保险公司任职的，应当由本

人提交两年内工作情况的书面说明，

并解释更换任职的原因。 

三、 新履职评价制度的亮点 

中国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就《银行保

险机构董事监事履职评价办法（试行）》答记者问

中强调，5 号令出台的背景是解决董事监事履职

不尽责、不规范甚至违法违规的问题，主要体现

在独立性缺失和不能勤勉有效履行职责等情形。

为此，5 号令提出的以下几项硬性要求特别值得

保险机构注意。 

1、 落实董事和监事的忠实义务，要求如实告

知保险机构自身本职、兼职情况、关联关

系、一致行动关系及变动情况等，防止存

在利益冲突的情形。董事和监事发现股东

等对保险公司进行不当干预的，应向董事

会、监事会报告或向监管部门反映。同时，

要求董事和监事任职前签署尽职承诺，保

证严格保守公司秘密。 

2、 强化勤勉履职，防止董事监事挂职不出力

等消极“怠工”行为，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要求： 

（1） 签署尽职承诺，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履行职责； 

（2） 最低工作时间要求：独立董事、外部

监事每年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间不得

少于 15 个工作日；董事会风险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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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

员会主任委员每年在保险公司工作的

时间不得少于 20 个工作日； 

（3） 参会要求：董事监事每年应当亲自出

席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会、监事会现

场会议。 

3、 要求保险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董事监事履职

评价制度，并向中国银保监会或其派出机

构报告，评价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董事监事

的评价内容、评价原则、实施主体、资源

保障、评价方式、评价流程、评价等级、

结果应用、工作责任等重要内容。 

4、 要求保险机构每年对董事监事的履职情况

进行评价，评价标准具体、重点突出且具

有可操作性；评价包括个人自评、互评、

集体评价、外部评价和监事会最终评价等

环节，增强各主体的参与度以及评价结果

的客观性；评价结果分为称职、基本称职

和不称职三个级别，保险机构应向监管报

告评价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承担董事和

监事履职评价工作最终责任的是监事会，

此种设置进一步加强了监事会的监督职

能。 

结语 

保险机构的治理主体由人组成、治理机制由

人设计、治理规范由人落实，因而机构的任职人

员，特别是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对

于机构的健康治理至关重要。5 号令和 6 号令的

出台，为进一步提升董监高的素质提供了制度资

源，有助于强化两会一层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并

与《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中的各项机制

形成呼应和配合。 

至此，我们已经解读完毕三项新规的重点内

容，然而保险机构治理这一话题关涉甚广，绝非

几项法规和几篇文章可以涵盖，我们仍将继续关

注相关领域中监管规范和实践的发展，并且不断

和您分享我们在执业中的心得和体会，谢谢您的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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